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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类编

一、综合规定

纳税义务人

《条例》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

定的消费品（以下简称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为消费

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

费税。

摘自国务院 月 日国发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单位”“单位”，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私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

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摘 月年 日财法自财政部

号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 年业自 月 日起适用国务院发布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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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 月年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原则

通过、 年 月 日国务院公布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商统一税条 同时废止。例（草案

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外国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

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

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年 月 日第八届全摘自 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十八号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

暂行条例的决定》

“个人”，是指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

月 日财年 政部财法摘自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字

条例实施细则》

特殊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单位和

个人，为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应按本通知的规定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另有规定者除

外）、委托代销金银首饰的，受托方也是纳税人。

月年摘自 日财政部、国家

税字税务总局（ 第 号《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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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金银首

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知》

税目税率

消费税税目税率（税额）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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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年 月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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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应当分别核算不同

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销售额、销

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

的，从高适用税率。

月年 日国务院国发摘自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纳税人生产

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税消费品。

月摘自 年 日财政部财法

号《中华人字 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

纳税环节

生产销售的应税消费品

纳税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于销售时纳税。

摘自 月年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纳税人生产的、于销售时纳税的应税消费品，是指有偿

转让应税消费品的所有权，即以从受让方取得货币、货物、劳

务或其他经济利益为条件转让的应税消费品。

月年 日财政部财法摘自

字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

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

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品的，不纳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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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月自 年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品的”，是指作为生产最终应税消费品的直接材料，并构成最

终产品实体的应税消费品。

“用于其他方面的”，是指纳税人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

和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用于

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

应税消费品。

摘 年 月 日财政部财法自

号《中字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

收代缴税款。

摘 月 日国务院国发年自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

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应

税消费品。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

者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的应税消

费品，以及由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

费品，不论纳税人在财务上是否作销售处理，都不得作为委

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缴纳消

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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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不再征收消费税。

摘自 年 月 日财政部财法

字第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于报关进口时纳税。

年摘自 月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特殊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金银首饰消费税由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

为零售环节征收。

摘 年 日（自 月 财税字

第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

问题的通知》

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是指计算应纳税额的根据。

从价定率征收的计税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实行

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有：烟、酒（不包

括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鞭炮焰火、汽车轮胎、摩托车和小汽车。由于经营情况不同，

其计税依据也不同。

以销售额为计税依据

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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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月年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销售额”，不包括应向购货方收取的增值税税款。如果

纳税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值税税款或者因不得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发生价款和增值税税款合并收取的，

在计算消费税时，应当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税款的销售额。其

换算公式为：

年 月摘自 日财政部财法

字第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

销售的，无论包装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在会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如果包装物不

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此项押金则不应并入应

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但对因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不再

退还的和已收取一年以上的押金，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

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对既作价随同应税消费品销售，又另外收取押金的包装

物的押金，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退还的，均应并入应

税消费品的销售额，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

“价外费用”，是指价外收取的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

补贴、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和手续费、包装费、储备费、

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以及其他各种性

质的价外收费。但下列款项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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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

二、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

其他价外费用，无论是否属于纳税人的收入，均应并入

销售额计算征税。

摘 年 月自 日财政部财法

号《中字第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以外汇计算销售额的，应当

按外汇市场价格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年摘自 月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以外汇结算销售额的，其销

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结算的 日的国当天或者当月

家外汇牌价（原则上为中间价）。纳税人应在事先确定采取何

种折合率，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摘自 年 月 日财政部财法

号《中华人民共字第 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以组成计税价格为计税依据

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依照本条例第四条第一

款规定应当纳税的，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

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

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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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

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

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摘 年自 月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是指纳税人或代收代缴义务

人当月销售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如果当月同类消费品

各期销售价格高低不同，应按销售数量加权平均计算。但销

售的应税消费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列入加权平均计算：

一、销售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二、无销售价格的。

如果当月无销售或者当月未完结，应按照同类消费品上

月或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

“成本”，是指应税消费品的产品生产成本。

“利润”，是指根据应税消费品的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计

算的利润。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

确定。

年 月 日财摘自 政部财法

号《中华人民字第 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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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卷烟 ）乙类卷烟

）雪茄烟 ）烟丝

）粮食白酒 ）薯类白酒

）其他酒 酒 精

）化妆品 ）护肤护发品

）鞭炮、焰火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汽车轮胎 摩托车

）小轿车 ）越野车

）小客车

摘自 月年 日国家税务总

局国税发 号《消费税若干具体问

题的规定

“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纳税人，必须在委托加工合同上

如实注明（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材料成本，凡未提供材料成

本的，受托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材料成本。

“加工费”，是指受托方加工应税消费品向委托方所收取

的全部费用（包括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关税完税价格”，是指海关核定的关税计税价格。

月年摘自 日财政部财法

字第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以销售额扣除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

品已纳消费税税款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

纳税人用外购的或委托加工收回的下列应税消费品连续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当期外购的或委托加

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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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生产的卷烟；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酒和酒精生产的酒（包

括以外购已税白酒加浆降度，用外购已税的不同品种的白酒

勾兑的白酒，用曲香、香精对外购已税白酒进行调香、调味

以及外购散装白酒装瓶出售等等）；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生产的化妆品；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护肤护发品生产的护肤

护发品；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贵重首

饰及珠宝玉石（不含金银首饰）；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鞭炮焰火生产的鞭炮焰

火；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汽车轮胎（内胎或外

胎）生产的汽车轮胎；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摩托车生产的摩托车

（如用外购两轮摩托车改装三轮摩托车）。

摘 年 日 政部财月 法自

号字第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日国家税务月年 总局

国税发［ 号《关于用外购或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问题的通知》

等

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的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的已

纳消费税税款，应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一）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当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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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买价 外购应税消费品适用税率

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品买价 期初库存外购的

应税消费品的买价＋当期购进的应税消费品的买价一期末库

存外购的应税消费品的买价

（二）当期准予扣除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

初库存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当期委托加工收回

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一期末库存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已

纳税款

年摘自 月 日国家税务总局

国 号《关于用外购或］税发［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问题的通知》

以税务机关核定的计税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纳税人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

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计税价格。应税消费品计税价格

的核定权限规定如下：

（一）甲类卷烟和粮食白酒的计税价格由国家税务总局核

定。

（二）其他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核定。

（三）进口的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由海关核定。

摘 月年自 日财政部财法

字第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从量定额征收的计税依据

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消费 种，即黄酒、啤税的消费品共有

酒、汽油和柴油。其计税依据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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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其计税依据为应税消费

品的销售数量；

（二）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自产应税消

费品，其计税依据为门市部对外销售数量；

（三）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其计税依据为应税

消费品的移送使用数量；

（四）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其计税依据为纳税人收回

的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五）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其计税依据为海关核定的应税

消费品进口征税数量。

摘自 年　 月 日财政部财法

号《中华人字第 民共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计算方法

从价定率征收的应纳税额

从价定率征收的应税消费品，其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一）应 税率纳税额＝销售额

（二）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 税率

（三）应纳税额＝（销售额一当期准予扣除外购或委托加

工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税率

公式（一）中的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

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其中不包括应向购货方

收取的增值税税款。如果纳税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未扣

除增值税税款，在计算消费税时，应当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税

款的销售额。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以外汇计算销售额的，应折

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人民币的折合率可以选择结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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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或者当月 日的国家外汇牌价（原则上为中间价）。纳税

人采用何种折合率，应在事先确定，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纳税人生产销售两种税率以上的应税消费品，应分别核

算不同税率消费品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或者将不

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

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凡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

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在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

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计算缴纳消费税。

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不包

括增值税税款）和价外费用，均应作为计税依据计算缴纳消

费税，其中的“价外费用”，是指价外收取的基金、集资费、

返还利润、各种补贴、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和手续费、包

装费、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

开给购货方、由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除外）、代

收款项、代垫款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无论是否

属于纳税人的收入。

公式（二）中的组成计税价格，是指纳税人自产自用的、

委托加工的、进口的应税消费品，在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

格的情况下，依照《条例》规定计算出来的计统依据。

摘 月年自 日国务院国发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

条例》

公式（三）中的当期准予扣除外购或委托加工的应税消

费品已 种外购或委托加工纳税款，是指纳税人当期用下列

收回的已税消费品生产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烟丝生产卷烟；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酒和酒精生产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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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白酒加浆降度；用外购或委托

加工收回的已税的不同品种的白酒勾兑的白酒，用曲香、香

精对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白酒进行调香、调味以及对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散装白酒装瓶出售等等）；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生产化妆品；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护肤护发品生产护肤护

发品；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贵重首饰

及珠宝玉石（不含金银首饰）；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鞭炮焰火生产鞭炮焰火；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汽车轮胎（内胎或外

胎）生产汽车轮胎；

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摩托车生产摩托车（如

用外购两轮摩托车改装三轮摩托车）。

摘自 年 月 日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发［ 号《关于用外购或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问题的通知》

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纳税额

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消费品，其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 单位税额税额＝销售数量

公式中的销售数量指：

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

数量（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除外）；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为纳税人收回的应税消费

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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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应税消费品的，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

征税数量。

消费税税目中，适用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消费品有黄酒、

啤酒、汽油和柴油。其计量单位的换算标准如下：

① 吨＝啤 升酒

吨②黄酒 ＝ 升

吨③ ＝ 升汽油

吨＝①柴油 升

纳税人生产销售两种税额以上的应税消费品，应分别核

算不同税额消费品的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销售数量的，从

高适用税额计算应纳税额。

年 月摘自 日财政部财法

号《中华人民共字第 和国消费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

减税免税

消费税一般不存在减税免税问题。但国家为了鼓励出口，

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按照国际惯例，对纳税

人出口的应税消费品，免征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为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执行新税制后税负增加问

题，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

日前已批准设定》规定，对 年 月 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和外国企业增加税负的，由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退还

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

出口应税消费品退、免税规定

退、免税范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